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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委任統冶結東後，檑太民族主 i l黨攻撃 

HI路撒令，潢視雙方前所同盲之停戰命令,及 

五月十二日委任統治围所提出並經停戦委員 

會與亞拉伯諸國所同奮之 f t戰協定。五月十 

四日播太民族主;^黨徒不顧安全Pfi事會四月 

十七日决桌,，擯自宵布新國家成立。此項 

决案，； f t潜太巴勒斯W國家未經宣布成立 

idm, ；ft巴勒斯ffi之亞拉伯人民及亞拉伯^ 

圃 均 3 遵 守 。 此 種 I t 勢 下 ， 並 鑒 於 行 

動 繼 賴 , 生 ， 亞 拉 伯 讅 國 得 a , It有探取 

調協行r力，保衞巴W 之亞拉伯人權利，遣 

送 二 寸 五 失 所 亞 拉 伯 人 民 i q 銬 ， 恢 復 和 平 

及秩序。 

" 今 者 , 通 人 完 垒 钛 ^ 安 全 理 事 會 四 月 

t七日决,義案，盡量利用形勢，改變五月十 

五日W〖w之政冶及軍睾地位W梭，理事會耍 

求亞拉伯諸國停止爲保衞自身及侬復和平秩 

序 之 辦 法 。 " 

3£後又稱 

"關於此举，當前之問题爲停戰是否可 

W制止榴太移艮谮入巴勒斯坦與亞拉伯人作 

戟，是？^可 W 禁止^火輸入？停戰是否可" 

制 止 ^ W ，^人暴行及保*亜拉伯普si人民之 

安全?"[第三〇五次會‧‧i] 

換，之，此實係一籙域钮織爲:Je柹取強 

制行動而企El 入非'tt會員圃所有之倾十之 

— 種 巧 妙 3 f t 明 。 所 ^ 行 動 係 何 人 而 亞 

拉伯國家雖不承I；《係Wi^色列臨政府爲對 

象，但=^^人勢小能忽視現有之事宵此等行 

動係y以色列國政府爲對象。彼等則謂此係 

對付恐怖份子。縱分所稱屬實，彼等反對" 

色 列 臨 H i 政 府 之 行 動 寓 , 國 , 性 一 節 仍 3 % 

請 。 

一個現存之獨立政府7容如此消 j^。吾 

人 居 安 垒 理 * 會 席 位 者 可 不 顧 及 此 種 事 

實 而 任 消 滅 。 亞 拉 伯 國 家 現 正 株 取 將 其 涫 

滅之睢一辦法——卽)Kj軍隊開入而消滅之。 

此乃一國問题，一極甯大之事件，^人居 

席践能liîl ^ 人 擺 脫 此 事 。 吾 人 7 擬 

作任何有效處骰。考人僅將不斷計論如何談 

判(？"戰一吾人巳作五度嘗《SÇ但皆失敗。 

吾 人 明 知 此 係 違 犯 憲 章 之 行 動 。 人 知 

f 亞 拉 伯 國 家 旣 未 永 助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未 將 

r 》 事 件 出 ， 而 耍 許 進 入 巴 勒 斯 

极 和 牛 如 彼 等 所 稱 者 。 吾 人 自 彼 等 所 供 之 

拳 實 中 港 蕃 , 有 運 用 S 域 間 之 武 力 W 解 决 本 

問題之企圖。吾人方知此係違反憲章第五十 

三條之規定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雖 曾 拒 絕 美 國 决 又 如 

何 可 再 柜 絕 藓 聯 所 提 之 决 纗 9 無 論 如 何 I I 國 

代表【II將投菓贊成^項决議案。 

J " 席 如 無 異 n i ,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暫 散 會 。 

下 次 會 p i 將 * ^ ^ 日 午 後 二 時 三 十 分 舉 行 。 

(午後一時十分散會） 

第三百零八次會識 

—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屋期五 

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+ 席 M r A PAROW (法蘭西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8 "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屮 國 哥 俞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島 克 蘭 藓 維 埃 f f t t 會 主 i l J ^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九十二 •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( 經 主 席 之 邀 i î f ， 埃 及 代 表 M a h m o u d 

Bey F a w z i , 黎 巴 嫩 代 表 M r M a l i k , 亞 拉 伯 最 

高 委 員 會 代 表 M r JamalBey Husseim,及已 

勒》?10攒太建國協會代表Mr E b a n 各 就 安 

全理爭會會^席位。） 

一+席本B午前發言人名單中現僅有阿 

根廷代表一人尙未發:？。但阿根廷代表將遲 

到數分鐘。 

倘粹#他代表現擬發言，則本人理當進 

行表决。It本人以爲暫候阿根廷代表到達，似 

較妥善。 

M r ARCE (阿根廷）本人因處理瞎什米 

爾問題W致邊到敬pf鑒原。 

本 人 婧 * 發 S 乃 欲 向 諸 位 報 吿 本 人 接 有 

埃及外長之長m—件，^電之所 JW發致本人 

者乃因本人爲大會 J "席之故。該電與巳分發 

之一 t«雖不相同，方頗相似。 I t本人仍覺應 

M r ^ ^ 送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， W 便 可 作 適 當 

之 决 定 ， 3 k A 知 埃 及 外 長 ; ^ 電 業 巳 收 * 。 

t " 席 倘 無 代 表 發 ： 、 本 人 願 脫 雜 主 席 

地位將本國代表Bfl對菩人現有之第一决1«案 

作一簡略之磬明。 

̶ 0 



聯代AWf提出之决桌案，大體上與美 

國代衷一星期前所提出之决議相重複。吾人 

投禀贊成关國提案之理由，仍適用於新提案， 

El經加強。 

法國代表團上星期贊成投票之主耍决定 

因素係吾人，？爲無罱和1^威脅及和平破壊*^ 

4顧之權，：t因在本案^^此種破壞顧已發生， 

而 可 能 促 成 更 嚴 重 破 壊 之 威 脅 方 已 存 在 故 

也。上週之傘變適足加強此種信含。 

安全1!事會：ÎÈ末接納^國上星期之决 

案，而僅通過一具有時限而對雙方冑爭國呼 

籲 性 質 之 轼 和 决 該 項 時 限 嗣 經 展 延 四 

十八W時，當時 I t形如何毋庸贅述。此種企 

圆 建 立 巴 勒 斯 坦 和 平 之 分 力 ， 一 如 他 多 次 

^力，>^獲成功。 

就本代表1«目SuWf見，十日W前之一切 

考盧依然有效，单更有效。故本人w法國代 

表 之 資 格 將 投 票 贊 成 蘇 聯 代 表 圃 之 決 案 萆 

案。 

本V對英聯声圃决ni案 [文件S/ 7 95]或 

t 願 作 數 I S 特 保 留 將 來 發 言 之 權 。 

M r LèpEz (哥侖比亞）本人請問主席 

此 事 將 如 何 處 理 n ， 二 提 案 孰 應 先 竹 審 

因本人「2爲；^》二提案完全不同故也。英聯王 

國先前所提之提案係作爲美圃決議案草案之 

修正案者，但蘇聯及英聯王國現有之提案則 

互 4 相 關 。 

A 席 因 事 實 上 該 二 提 案 相 同 ， 故 

本人將依照提出之先後次序付表決，此卽謂 

蘇聯决 i«案草案先付表决，然後再將英聯王 

國 决 交 付 表 决 。 

M r LOPEZ ( 哥 俞 比 亞 ） 本 人 願 首 先 致 

謝英聯王國代表，囚其應本人之請曾就該國 

對巴勒斯坦If勢之態度有所5ft明。倘本人記 

憶無5^,本人》>^爲英聯王國代表對^?^^人螢 

言 之 奮 義 或 用 f 未 盡 明 瞭 。 

憲章第一〇三條規定 

聯 â " 國 會 員 國 在 本 憲 章 之 義 務 與 其 

依任何J t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銜突時， 

其&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。 

本人擬St明白了解，吾人認爲對*^耍求 

巴勒斯 in 8"當爭國停止軍事行動一彼等固 

巳一苒被5#停止軍*行動一而同時又協助 

當事國一方進行箄事行動之決議，如加W贊 

同似非適a。倘吾人將安全理事會四月十六 

日 [ 第 二 八 三 次 會 n i ] 所 通 過 原 有 關 巴 勒 

斯ff l停戰提案之原文與昨日英聯王國代表所 

提之决遴案草案相比较，則更能明晰了解。 

爲 便 說 明 起 見 ， 本 人 擬 請 本 理 事 會 泮 盲 四 

J !十六日所通過之决議案之铕一段（乙）及 

(内） 

"―促3#所有人士及 f f l體 

"(乙）小運送武装部隊，及無論何種來 

源 之 作 戰 人 員 團 體 與 個 人 赴 巴 勒 斯 坦 ， 亦 

不協助或鼓勵其進入," 

" (丙）不输入或取得武器及戰爭物資， 

亦不協助或鼓勵其输入或取得。" 

此係安全理事會所通過之原停戦議案。 

新提之草案則謂 

"促3#當事雙方及各a政府，在停戦期閱 

不翰人戦爭物資於巴勒斯坦。" 

在铕一案中，安全理事會耍求閽係 

小採此種行動，亦不予W協助鼓勵，而後者 

僅 不 翰 入 戦 1 ? 物 資 * ^ 巴 勒 斯 坦 。 

本人現囘論目前之兩種草案。本人相信 

可^先聲稱吾人*^原則上贊助蘇聯代表所提 

之 决 案 ， 其 理 由 與 本 人 上 週 所 W 賛 助 美 圃 

之草案者，大致相同。睾實上，此二草案之 

實 質 並 無 二 致 。 I t 吾 人 4 能 4 援 ! 前 例 建 議 

若干修正案也。 

本人擬指明，茲有一事巳予本人W甚大 

mm,此卽美圃代表M之迅速支助蘇聯決議 

案草案。此事似爲一頗具盲義且極其重耍之 

螢展。倘本人所見無âf t ,吾人大可相信，其 

涵義蓋爲無論本案如何施行，吾人應可W定 

此二國政府辛4有合作之盲。 

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大 會 决 案 

之通蟲，，原期爲此二國政府所贊助。匪特大 

會中投粟贊成^决議案之會員國，期望此二 

國政府;P同贊助^决議到底，卽全世界亦有 

作如是期望之權。惟事實之螢展並非如此。 

吾人屮有威覺吾等今日所遭遇之困難，卽係 

該項睾實所產生之結果者。睢今日此二國政 

府開始合作，本人詆爲此乃本組槭與世界和 

平之佳兆也。 

• 參 閱 大 會 第 二 屆 會 正 式 紀 銖 ， 決 案 ， 决 

ni案一八一（二 ）。 



言辛此本人更欲iSW—義。本人iil爲， 

吾人現在計論之提案，俱爲前經 f t論者。關 

提案之形式及贊成反對之理由，菩人多^ 

均係重述前巳發表之 f 見。本人巳謂，其主 

耍®別卽現在美國代表團贊助蘇聯代表圑之 

提案是也。 

關於停戰問題及安全理事會所應引爲行 

動根據之規定，本人應代表哥俞比亜代表團 

如 此 陳 ， 倘 英 國 提 案 ^ » 5 ， 當 爭 雙 方 對 停 

戰提義之立場，節項根本改變。猶太建國協 

會一再薺明，將無條件接受停戰提議，而«" 

亜 拉 伯 阈 家 則 舉 出 接 受 停 戰 提 議 之 若 干 條 

件。當事雙方之立場，當有互易之可能，淮 

本人W爲由安全理事會視之其形勢根本無異 

也。 

照題不在當事雙方願盲接受停戰與否。 

本 人 " 爲 原 則 上 雙 方 對 * ^ 停 戦 一 事 ， 俱 樂 

同意。伹榘等欲知接受停戰後又如何，渠等 

將何W打鬨目前廣勢而進入停戦令頒螢後之 

局面耶。 

加拿大代表前*^論及安全理事會常任理 

事國之態度時，：卓見所及亦大致如是。其 

關 此 方 面 所 螢 表 之 言 論 ， 本 人 對 之 衷 £ « 贊 

同。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倘不能制止戰事， 

則勢須援用第七聿，倘果異援用該章，安全 

理事會諸常任理事國，似宜依憲章第一百零 

六條規定，舉行磋商，俾吾I等得大致明白， 

倘有 i i f ? ,渠等是否有採取次一步驟之準備。 

如不然，菩人將又須遭遇自始節巳遭遇之困 

難。大會之决iift案，末規定施行方法。施行 

之問題交安全理事會si定。安全理事會對該 

决議案之施行問題，未作决議，故3問題復 

囘于大會。大會對於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决議 

案，無所决定，該問題刻又囘至安全理事會 

吾等倘不熟盧加拿大代表之建ni ,或易進入 

第七章，而同時對*^各常任理事國是否隼備 

依 憲 章 規 定 採 取 要 之 聯 合 行 動 ， 尙 i f f 然 無 

所知也。 

在尙未囘至適所述及之理由前，本人擬 

St明相信安全理事會應請各常任理事國互相 

磋 商 ， 視 其 是 否 隼 l i 遇 要 時 代 聯 合 國 採 取 

聯合行動，JW保證安全理事會爲維持國際和 

平 與 安 全 而 之 決 ^ 案 條 款 之 遵 行 。 本 人 

相信，無論理事會所通 A 之決^案爲何，均 

應《>此有所修正，又PIÎ事會不磨僅以暗亍常 

任理事圃舉行磋商爲満足，且應促請其採取 

步驟。本人相信，厣次恢復巴勒斯坦和平之 

努力，均吿無效，目前勢急時迫，珲事會應 

確知常任理事國是否单慷履行憲审第一百零 

六條所規定之義務，方槽；ît冀圖確知巴勒斯 

坦交戰雙方是否準備遵行其建議與决議也。 

本人前P1I相信間題小在雙方是否希望停 

戰，因本人相信雙方均有此希望。主耍困Iff 

在於雙方欲知停戰W後又如何。播太建圃協 

會 i î 2 爲 ， 任 何 談 , 應 接 受 榴 太 圃 之 前 提 下 

皋行，但自另一方而73̶之，亞拉伯方面準備 

與槽太方而談判，：it唯一條件卽此一步驟不 

得iig爲係接受巴勒斯坦分治計劃。W吾人視 

之，此乃目前間題癥結所在。本人已謂，大會 

通 過 分 治 决 ; i 案 ， 而 安 全 理 事 會 受 命 遇 耍 

時執行之。 

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國，似以爲分治計 

劃不能依法執行。是W此間題提交大會重新 

審>«。大會於其上次會逮時通過一决議案*， 

•此决PS案實漠視前次之决!•«案。：ft唯一提及 

前次决案之處，爲第卷節，該節規定解除巴 

勒斯ifl委員會依!311次决i4Ê案而負之責任。Pf" 

此W外，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决 

議案，隻宇未提。巴勒斯坊形勢之演至今日， 

此其原因之一。 

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曾 一 苒 在 理 事 會 表 

矛 ， 以 色 列 國 之 建 立 係 遵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

决議案之規定。各亜拉伯國家之見解則與此 

相反,渠等謂該決議案未爲大會所充分實行， 

â 亦 未 定 施 行 辦 法 。 

職是之故，本人建議舊事重提，卽向當 

事 雙 方 重 開 談 判 ， " 確 定 有 無 和 + 解 决 之 可 

能，同時考盧有無重中停戰建議之W5S，及 

應否設一新委員會其任務爲與關係政府與當 

局討論有無談钊和平解决之可能。 

吾人旣有見*^斯，故亦可建議大致有如 

下開之决讒案草案，It吾八不擬正式提出之 

"安全理事會， 

"深欲停止巴勒斯坊之軍事行動， 

"m^本理事會sii有决PS案，促請關係政 

府與當局停止一切軍事行動，W造輻巴勒斯 

*參閲大會第二特別屆會正式紀錄，補餛第 

二號，决議案一八六(特二） 



W之45拉伯與猶太社圑，維讅其永久利益， 

而f^;^决pfe案未經遵行， 

更 ^ 相 方 或 雙 方 倘 三 十 六 W 

ffï内仍堅持il行其軍事行動，本理事會或îJl^ 

依憲章第七章採取行動，W迅速而澈底施行 

àî j此之决案， 

" ― 提 請 本 理 事 會 & 常 任 理 事 國 舉 行 磋 

商，俾节<^代聯合國株取乂要之聯合行動， 

w 保 本 理 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I 日决,â 

ft [ 文 件 s / 7 2 3 ] 及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决 案 [ 文 

件 S / 7 7 3 ] 相 關 規 定 之 遵 行 ， 並 維 持 國 際 和 

平輿安全， 

" 二 fit 設一五入委員會，由本理亊會 

指定三人，亞拉伯最?^委員會與猶太建國協 

會 《 " 指 派 一 人 爲 委 員 。 本 决 案 通 & 後 三 曰 

内五人委員會#1末派齊時，本理事會主席得 

派員補足其觖額。 

"此委員會之首要任務，爲與關係政府及 

當局之代表舉行5t論，W視巴勒斯iO之未來 

政 府 問 題 ， 有 無 W 談 判 方 式 和 平 解 决 之 可 

能， 

" 三 促 婧 與 此 問 題 直 接 有 關 之 政 府 與 社 

圑，派遣代表與本理事會之委員會連絡，W 

iit喻此種和平解决辦法， 

"四責成本决>a案所設之委員會盡其最 

善努力與巴勒斯坦停戰委員會及聯合國巴勒 

斯 i n 調 解 專 員 合 作 ， " 克 盡 二 者 之 職 責 。 " 

停 戰 决 案 已 規 定 停 戰 不 得 妨 礙 雙 方 之 

mm耍求與地位，又調解專員之任務，就 

此間题而>？—，俾爲促成巴勒斯坦未來情勢之 

和 整 ， 今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附 屬 機 關 在 

定 有 無 ^ 成 和 牛 解 决 之 可 能 ， 本 人 y 爲 此 三 

者 之 J 作 尙 無 重 钹 之 處 。 

本人深知《"亞拉伯國家及以色列國對於 

本 人 所 2 建 之 接 $ ， 均 將 深 表 躊 躇 。 惟 本 

人 ^ 敬 ï S a 之 ， 打 開 目 训 局 勢 之 可 能 方 法 僅 

有二種。一爲雙方繼績 î i^戰"求解决̶一余 

知此爲安全，事會所小許者 爲安全理 

事會麼拾雙方 W 談,和平解决之機會。 

後者爲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所希望之 

辦法，方爲符合憲章之宇旨及原則之辦法， 

且更爲理事會五，,任理事國之義務與責任。 

；rr頹此itw屮，W國之代表實無能爲力， 

其唯一可爲者，不過遇和1^遭受威脅破壤時 

̶̶無分巴勒斯in或他處一表矛蝎鉞合作 

W恢復和平之盲，並如敝國語言所稱，陪襯" 

此國際局面而已。究極—3之，在此《I重耍問 

題屮，安全理事會所作所爲，蓋*依五常任 

理事圃之决定而行事者也。 

更具體a之，本人相信目前提出桌案之 

三 國 ，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，^均與吾人相同，一致懇 

切希望和平，倘彼三國願爲和平而合作，則 

何W安全理事會日板一日，週復一週，反覆 

重述同樣之媵史與法理論點，而全體理事國 

均知，此等論點與R f l局勢巳毫無關係，此 

鉞大感不解者也。 

目前相TÎ雙方不惟W戰审相向，且有 

與威脅國!^相平之虡，時辛今日，安全珲事 

會理睾國巳小能更如過去在安垒理事會及大 

會之所爲，過復一週，反覆背誦同樣之庳史 

論SA或法理論點矣。各理事國俱巳暗自同意， 

小 將 問 题 提 交 國 際 法 院 ， 其 所 者 ， 縱 非 

由 其 他 原 因 ， 方 因 小 將 任 何 問 題 提 交 國 

法院似已成爲本組織之成例與政策故也。本 

人不知此旨是否^;fe^坦白，It本人相信，縱 

使 吾 人 被 將 此 * 交 諸 國 睽 法 院 ， ^ 有 爲 時 已 

晚之慨，辛'》未得停戰時4免如是。吾人均 

成 堅 持 一 S A , 卽 4 停戦局面，决:^iiîiF詢國 

際 法 院 ， 太 其 大 會 * ^ 年 前 堅 决 拒 絕 ^ 此 問 

題提交國P¥法院,吾人今日更其不應出此。吾 

人 現 巳 屆 M r Austin所P胃之事實狀<：{2，本人 

相信^人須W事實狀《視之。 

本人謹將上述建‧‧à向安全理事會提出， 

希 望 《 " 建 ^ 縱 7 爲 理 事 會 所 接 受 ， 但 至 ^ 亦 

可促成一妥協辦法，因本人深恐本週內—— 

今晚或本週或無會pi——將重蹈上屋期六覆 

轍 。 上 週 吾 人 * ^ 星 期 五 開 始 計 論 英 國 提 案 

【第二九九次會i«]及美國提案。結果否决美 

國提案而滋&̶英國提案。吾等中投票贊成英 

國fê案者，多感>^案之無用一當時本人曾 

W 率 言 之̶ ̶ 而 此 覺 負 有 其 充 分 理 由 ， 因 

在;^週內菩人可謂一碌無成故也。本人深恐 

今日吾人將重蹈上週之覆轍焉。 

倘吾人首先表决英國之提案，恐^案所 

得之贊成票數不足W令JÇjâ&f上)1未^& 

美 ， 之 提 今 日 恐 能 通 過 英 國 之 提 案 。 

力I此吾人將更^一週之時間從事計論，ElE 



iJ^有若何成就之望，同時無數男女老幼，均 

將 不 耍 而 犧 牲 於 巴 勒 期 坦 。 本 人 相 信 安 全 

理事會理應對此現象表示不满。吾人僅需追 

憶此種計論，倘本人記憶無3^，自一月起卽 

、已開始。最初有戰之威脅，今則有戰，之 

、 事 實 ， 而 菩 人 迄 未 能 採 取 耍 措 置 " 制 止 戰 

^，侬ÎM和平，：r未能採取積極與建設步驟， 

爲巴勒斯坦間題覓一圊満解决辦法。 

(至此改用卽時傅譁制） 

M r M A U K ( 黎 巴 嫩 ） 所 有 此 種 耍 木 與 

反耍求，合法典違法，法律上論點之紛歧，休 

戰典停火，控訴與責難，反控典反責鞾，提 

> « 典 對 策 ， 可 H 引 起 無 窮 辩 。 

本人自然相信，目前本問題之辯諭方式， 

自有其正當效力，爲本人所尊重， It此政治 

典法律效力，亦有其限度。此種效力不宜過 

分 追 否 則 勢 忽 珞 問 題 中 之 較 深 遠 意 義 。 

本人擬在此簡短陳述中，提《a暫置法ft細節 

與 取 巧 辦 法 不 顧 ， 而 集 中 注 意 * ^ 目 前 之 簡 

覃事實。將絕對簡單異實，而永久不變之事 

實撿 f t—番，或可產生某種有用之認識。 

安全理睾會依憲章規定鉞有維持並侬復 

國際和平安全之責。 I t—事之威否，項視其 

辦理之方式爲轉移。倘其處理不當，則縱^ 

用意辛善，最能符合法律，克盡本分，結果 

：r可適得其反。 

本 人 之 第 一 個 簡 單 提 議 如 下 倘 不 哳 指 

控 垒 體 亞 拉 伯 人 民 ， 理 事 會 决 案 中 辱 之 

貴之，而不顧內。淸緒,殊非和平之道。倘 

亞 拉 伯 人 民 對 國 際 正 義 ， 完 垒 絕 望 ， 倘 理 

睾 會 使 其 懐 有 國 際 ; Ê 害 i l 理 ， 則 ^ 位 代 表 認 

爲近東可有和平歟。 

至 吾 人 目 前 應 否 稱 有 搔 齔 國 際 和 平 愴 

勢，本人不擬予W計論。此乃一政冶典法律 

間題，本人不擬由此方面着手、余欲謂此堂 

堂理事會，負有維持世界和平典安全之無上 

資任，現正處理此一問題,且企圖有所作爲。 

本人更,一種倉卒凑成之解决辦法典與正政 

îl^家之解决辦法不同，W懕力促成之勉強和 

平 與 自 然 而 合 理 之 永 久 和 平 有 異 。 國 際 壓 

力及武力促成之強制和屮（余兹重祓言之， 

強制之和平），使中束亞拉伯人民永感不满 

(而其後之全體囘族人民,方多》均感不満）， 

顳非具正和平， jy本人視之，此種和平應不 

朴安全理事會考盧實行之列。 

哥俞比亞代表頃提及所SB令酷而頑強之 

睾實。稱事實爲頑強而不可改變者爲美國大 

哲學家威廉詹姆士(Will iam James)。本人相 

信 安 垒 理 事 會 須 而 對 此 頑 強 而 4 可 改 變 之 

爭實，即倘若小顧 a 妨礙近東典亞拉伯人艮 

典 囘 族 人 民 ， 而 接 櫝 ； t d â 决 J t , 則 劃 外 間 

( 非 近 束 非 亞 拉 伯 非 囘 族 區 域 ) 之 與 正 和 平 

决 無 助 益 。 倘 自 遠 處 着 眼 ， 接 賴 妨 礙 此 

等人民之决n& ，不能產生眞正而持久之和1^。 

安 仝 理 事 會 或 可 承 H Î : 巴 勒 斯 坊 之 播 太 

國，甚辛可W充分武力建立之。本人可向理 

拳會保i^，此事=?爲容易，僅須美15與蘇聯 

同奮以武力杵衞:3k支持槽太圃卽可。亞拉伯 

人顚無抵餾此聯合武力之可能。但此豈巴勒 

斯W問題之眞正解决辦法乎？如此則芙國與 

蘇 聯 之 行 動 豈 眞 利 猶 太 人 乎 ？ 

余奮W爲世界大政冶家目Su之眞正工作 

不應如是，（此誠易如反掌之拳），而應設法 

勿 通 亞 二 族 水 遠 隔 聞 。 植 太 人 遢 早 須 與 亞 

拉伯人和睦相處。妆等須先如是，W後始能典 

美 國 人 俄 國 人 或 瓜 地 馬 拉 人 和 睦 相 處 。 妆 

等 4 能一方面與全體亞拉伯人永久隔聞，而 

時得盲*^外間之好感。此乃完全反乎尋常， 

覷 僞 而 3 能 持 久 之 現 象 。 

準 此 ， 則 本 理 事 會 之 職 責 ， 不 僅 在 ^ " 

機械方式恢復巴勒斯iB之和"P安全而已（此 

乃比較容易之間题），並須完成一項較難J 

作，卽JW政治家之氣度，劁造爲猶亞雙方互 

信 處 所 備 之 客 觀 條 件 與 理 條 件 ， 藉 W 

消 i f檑太社圑與其吡鄰圃家間之不自然疏遠 

闢係。 

亞 拉 伯 人 爲 擂 太 A 之 吡 鄭 ， 今 後 十 年 ， 

五 十 年 ， 或 百 年 ， 妆 等 須 與 亞 拉 伯 人 。 亞 

拉 伯 人 之 友 f â , 較 世 界 其 他 處 之 友 誼 大 稱 

猶太人目 f J集中精力於獲取世界他處之 

支 拧 典 友 誼 ， 4 特 3 顧 亞 拉 伯 人 ， 反 而 百 般 

辱 之 ， 此 對 安 垒 理 事 會 之 成 就 及 猶 太 人 

自己之永久利益，俱無助益。假定猶太人與 

世 界 他 « " 處 ̶ ̶ 如 美 利 衆 國 ， 藓 維 埃 

fftt會主義共相國聯邦，瓜地Jiç拉，及其任何 

人 一 取 冉 最 親 之 聯 弊 ， 而 ; f t 政 冶 經 濟 

與生存方面，與J t最近吡鄰，其毽個後方， 

—四 



俱 不 和 睦 。 如 是 則 本 人 請 問 負 世 界 和 平 安 

全最1^5責任之安全，會，果已建立並維持 

近束之和P乎,？撺太人如獲得垒世界犮誼而 

招 致 其 周 園 亞 伯 全 體 人 民 之 仇 視 敵 愾 ， 則 

對自身將有何褲益？ 

本 人 此 ， 擬 指 出 第 二 件 事 實 ， 此 項 * 

實 闪 頑 強 而 不 可 更 改 ， 故 方 可 簡 單 凡 

欲 榭 眞 正 和 》 ,产巳勒斯ffiia^it東一帶者， 

其 眞 1 E T 作 爲 勿 拾 榴 太 人 W 國 ! ^ 安 全 之 幻 

m,致助長Jt欺侮全體亞拉伯人之*氣。由 

一圃際糾械產生一遼遠安全之幻覺乃天下辛 

易之亊， l i眞正之艱,丁作，在*^方勇方愛， 

指出簡太人之責任與水久利益非在*M喿縱利 

用國際機構，而 Ï 卜盡其辛上分力與亞拉伯 

人 取 得 合 ï ¥ 可 行 公 正 而 持 久 之 a 解 。 

與 亞 拉 伯 人 取 得 一 次 眞 正 解 ̶ ̶ 無 論 

其 如 何 1 1 凡 ， 如 何 單 純 ̃ ̃ P 似 一 百 次 之 窣 

洞之國際協定。檑太人每次在國際間獲得勝 

利 而 損 * 與 亞 拉 伯 人 取 得 5 ? 解 與 協 讒 之 機 

會 ， 均 屬 極 虛 幻 之 勝 利 ， 蓋 異 正 之 勝 f i j 乃 

諒解之勝利也。 

本人相信猶亞二族人民逷早乂和平相鷉 

於巴勒斯tf。此乃另一不可避免之事實，IT 

另一頑強而3可更改之事實。安全理事會在 

座 讅 位 代 表 ， 可 和 與 正 義 ， 協 助 雙 方 迅 

達 此 階 段 ， 方 可 高 顺 政 治 手 腕 阻 止 ^ 日 

之 實 現 ， 1 將 其 途 上 佈 满 鮮 血 痛 苦 與 辛 

酸。 

由 此 争 論 及 另 一 3 可 避 免 之 事 實 徜 安 

仝 理 事 會 目 翻 情 勢 中 i d l 懲 罰 槠 神 ， 並 依 旣 

成事實爲基礎，W求解决其問題，則决無和 

年之可能。倘目的化力夂懲處亞拉伯方面，並 

如某代表頃),論及一亞拉伯王時所稱,"置之 

i t應得之地"，則無和1 ^可能。倘旣成事 

實置諸亞拉伯而w!，並U̶紙命令 A â i t 接受 

猶太國爲lîî j捉，則方無和年可能。眞正而誠 

實之^解，眼光遠大之調處，不 Jyi旣成事實 

爲某礎，7ÏM 懲罰輿報復之精祌出之，此 

乃棘手問題之唯一出路， 

本人乂須請問33P事會何所爲而131>^二 

族和睦相處乎？孰曾爲之？在何處爲之？理 

事會諸苕非才膊從事此項和平之基本和解工 

作乎？和解與^解之；r作，非聯合國之與正 

工作乎？ 

自，》有人*余曰"但聯合圃已爲此而委 

任 一 調 解 専 員 。 君 所 請 求 人 者 ， 菩 人 業 

已 爲 之 矣 " 。 I f f 此 種 自 滿 之 態 度 ， 本 人 可 

答 之 如 次 ^ 解 専 員 果 能 何 爲 ？ 渠 豈 能 隻 手 

造成任何It勢，W叻成此和平之某本:r作乎？ 

安全理事會近曾一苒表亍，7期望 I t具有幻 

力，是無能爲力非爲理事會所不知。而_ H 

方 非 爲 調 解 專 員 本 人 所 7 知 。 渠 非 數 日 前 

其成功之望僅百分之一乎？ 

責任顧非調解專員所應負，而在 

主權國政府。吾等國家之竹都，須先有和解與 

和 平 之 f t 始 w 。 

目前美國代表提一議案,蘇聯迅予贊助， 

今 曰 形 適 得 3 * 反 蘇 聯 提 一 ^ 案 ， 而 美 國 

迅予贊助。對此間題此種迅速翰流之唱和， 

頗有盲義。此種 i t形引起若干遠大間題，倘 

有irv間，本人04予W詳細論列。 

f t此等問題之某本要旨，乃全體亜拉伯 

人之命運。此種命運將如何形成？其新力量 

之[^素果何如？亞拉伯民族在圃際間向何處 

覓求犮人？其發展之性質與組織何如？彼等 

在和平中居何地位？ 

本人已 i i i 美國與蘇聯二者 a 速賴流之唱 

和，頗有 f義， I t本人不擬深論其內在涵義。 

本 人 對 蘇 聯 知 之 不 稔 ， 惟 對 美 國 則 所 知 

較多。是 j y i本人兹須問曰"吾人何所開罪於 

美國而蒙其 如此,待乎？吾人非一向均爲其 

友人乎?"美國鉞方爲猜太人之友人，伹美國 

非 t亞拉伯人之友人乎？ ^去百年 j y i 來吾人 

非方有美式學校與大學乎？過去百年 jyi來美 

國 之 傳 教 師 非 方 & 在 近 東 居 住 受 苦 與 服 務 

乎？亞拉伯人民中現代 f f ± 會政治文學與學 

術 之 覺 醒 ， 縱 非 完 全 受 百 年 來 美 國 自 由 s « 

之影響，豈非一部份受其薰陶乎？美國之企 

業，非在亞拉伯人民中享受門戶開放政笫之 

利鑫乎？直辛最近，美國在亞拉伯人c中豈 

非一正義 1 ^ 3 自由平等，眞正閼 c 人 a ，眞正 

同 I t 弱 而 無 助 者 ， 眞 正 尊 直 個 人 之 尊 值 

值，並具有搔救全世仁愛 i l腸之圃家乎？ % 

國之令名，倘與曾與^人起嚴重T Î端之若干 

歐洲國家相較，豈非最得吾人之景仰乎？ 

百 年 來 勞 苦 耐 2 甚 竽 眼 淚 W 造 成 之 

利 益 好 咸 與 友 證 ， 豈 將 一 旦 盡 付 東 流 而 代 

之IDL痛苦與遺铖乎？請間吾人曾何所爲？曾 

—五 



何所開罪;^美國而值得此種待遇乎？如W前 

已言之，猶太人鉞方美國之友人，但亞拉伯 

人亦美國之友人也，一人如有兩個友人，自 

不能損此Jtdl利彼，W不能串A—人Jbl對抗另 

—人，蓋姑置較深一層之原則間題不論，今 

日爲寵友者，已知^人與彼串通對抗另一人， 

焉知其異日小與己爲敵乎？倘一人同時有兩 

個朋友，則正如中國代表前日所言，應以公 

正平等誠 t 待之。眞 c ; 爲朋友者，决不容自 

陷窘境，致不得不犧牲一人成全另一人也。 

本問題之最移解决，非卯賴 j f ^ 政治權 

宜 ， 而 實 有 賴 ^ 定 之 品 格 遠 見 睿 智 與 

(至此復用接櫝傅譯制） 

M r LOPEZ (哥侖比亞）本人樹黎巴嫩代 

表之旨，表矛歡;3!，哥俞比亞代表圑認爲此乃 

走向正當方面之建 S 步驟，足 j y 爲此問題;^ 

— 解 决 之 道 。 吾 人 方 感 覺 應 有 一 自 鞏 m 

而永久之和平，Jfe非Ai武力強制之和平，正 

因 此 種 成 覺 ， 故 菩 人 曾 敬 謹 提 安 全 理 事 會 

復採其設一委員會之桌，關係各國政府與社 

M代表，可與此委員會計論和平解決問題之 

可能性。 

本 人 前 巳 言 之 一 沮 未 讅 已 解 释 明 白 否 

——吾人前曾一苒請求停戦，但卒歸無效， 

兹吾人所爲者，爲;3^"^妥協建議案，俾中東 

和平與停戰之實現，小致更事稽延，同時更 

萌 白 了 解 ，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助 ， 雙 方 復 可 

得一機會 J ^ f t 論永久解决之 ^ 0 

此所 idl本人提出提案時，謂此委員會之 

首耍任務應爲會同關係政府與當局之代表， 

探 求 有 無 W 和 平 談 判 方 法 解 决 本 問 題 之 可 

能。吾人相信安全理事會無須向關係方面提 

伊任何保證，至 * ^ u 懲處 i l 理採取行動，遠 

非吾人之居I：。 

本 人 本 年 四 月 忝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

時，，與谷理事國代表舉行談話，自歷次談 

話中^人得知，理事會各理事國均欲竭其至 

鉞，爲本間題諜一圓滿解决,雖自表面視之， 

容或並非如此。目pfê勢不惟祓雜而巳，且 

因 相 爭 雙 方 之 錯 戚 覺 ， 致 I t 勢 更 形 困 難 ， 

蓋雙方均認爲自己所受者爲不年待遇，辛^ 

在原則上爲某種重大4義之犧牲者，本人可 

哳雪，此方絕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本1 ^ 

本人永作此言前，原欲先開猶太建國協 

會 代 表 之 盲 見 。 所 然 者 ， 蓋 本 人 所 見 倘 

無 謬 , 則 無 論 菩 人 今 日 或 明 日 能 否 達 成 决 

m ，渠對W如何協同精神處GP此問题一 SA ， 

或有明見故也。本人相信，吾入可化费若干/J 

時 時 間 脍 聽 各 方 對 如 何 J d l 永 久 _ ^ 週 竑 辦 法 

解 决 》 t f 問 題 ， 發 抒 卨 見 ， 此 係 有 利 之 舉 ， 

本 人 I S 雷 钹 言 之 ， 吾 人 均 樂 於 爲 此 ， 蓋 此 

舉將爲圓满解决之羞作一準備， ‧ f ' A j r 可接 

近 此 間 題 之 解 决 辦 法 。 畤 今 日 ， 本 人 較 

彻肖然更具信i:，且願苒度敬P嘖雙方一21吾 

人 之 建 焉 。 

此改用卽時傳譯制。） 

M r EBAN ( 巴 勒 斯 坊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、 猶 

太與亞拉伯二民族，須榭立一種正常而互相 

諒 解 之 關 係 ， 本 人 爲 此 問 題 之 全 部 智 慧 ， 

番 在 ^ 此 。 M r M a l i k 講 中 之 明 達 見 解 ， 

倘本人將其同淸囘麼，一一列舉,對彼或無 

若何助益。本人擬請其F其所述者外，更增述 

— 項 觀 含 ， 卽 亞 拉 伯 國 家 與 " 色 列 間 倘 欲 

達 成 廣 泛 解 ， 則 戰 4 Î 之 終 止 應 爲 先 决 條 

件 是 也 。 倘 欲 培 養 友 t â , 則 戰 事 0 ^ 應 無 條 件 

停止。此乃毫無疑義者。蓋炸彈與礮彈之吼 

聲須先停止，然後始能聞J1他聲昔也。 

是 H 本人 A i 爲停戰之觀念，與黎巴嫩代 

表 之 期 望 ， 並 非 4 相 關 涉 。 侵 略 與 戰 1 Î 倘 一 

朝 停 止 ， 則 亞 猶 二 族 取 得 解 之 日 ， 然 相 

應接近也。 

(至此復用接續傅譯制） 

主 席 5 t 論 辛 現 階 段 ， 本 席 擬 請 諸 位 代 

表同意將一般辯論暫停片刻，因本席適獲停 

戰委員會電報一件，擬爲諸君SI之。因此件 

電報之故，本席擬Ai敝國代表之資格，作一 

聲明，並提一遘案，倘非由於此件電報，此 

提案卽不擬於目前提出也。 

此 件 電 報 小 久 卽 可 " 文 件 方 式 [ 文 件 S / 

797/Corr 1 ] 分 發 諸 位 ， 其 文 如 下 

"安全理事會停戰委員會主席,囑余報吿 

下開 I t報"(此電由法國頜事轉拍） 

"耶路撒冷，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

(卽今曰）0 

'自十九日> â二十五日耶路撒冷之爭奪 

戰中，蛾森城1^之勢已見稍^，臆料其原因 

係 由 ^ ^ ^ 批 亞 拉 伯 卓 圑 部 隊 增 援 L a t r u n 所 

― , 、 



致，蓋^處對y > J [路之T î奪戰巳苒激烈展開 

故也。雙方均有大批?15隊參加^處戰1î，其 

結果如何，現尙無法獲取正確涫息。 

" 城 之 近 郊 曾 經 數 日 砲 森 ， 致 各 觀 居 K 

(婦孺），均撒至城南，太W Katamon區最 

爲竑集。^區居民亦已完全撒;《1。 

"猶太方面一向聲稱，其佔钡此 T S 僅係 

由方A戰略原因，且表亞拉伯人隨時均可歸 

來，m彼等之態度，今日已不似往R之&定。 

Abdullah王昨日親辛舊城視！^，傅^處亞拉 

伯 人 巳 炸 燬 H u r v a t 大 禮 拜 寺 ， 因 據 稱 舊 城 

中之猶太Haganahf隊曾; fF該處設防，因而 

危及某督教之竽寶，卽聖墓與其他聖地。 

" 本 人 無 須 指 出 ， 倘 聖 墓 遭 受 破 壞 ， 則 

勢 將 引 起 全 體 茱 督 教 徒 之 憤 怒 ， 是 得 不 

將 ; ^ 處 之 ; â 切 危 機 通 知 閣 下 也 。 " 

"安全理事會停戰 

委員會主席 

Jean NIEUWENHUYS'* 

法國領事 

NEUVILLE ( 簽 署 ) 

本席現擬U敝圃代表之資格發言。本人 

擬 將 A 去 數 日 之 經 & , Mim^io 

上週內局勢日益嚴重之際，理事會中有 

m個决桌案草案,其屮一案，主银援用憲章 

第七章，另一案則性質比較緩和。結果理事 

會 通 & 較 緩 和 之 决 s i 案 ， ^ 案 僅 呼 灝 雙 方 停 

戰 — — 倘 本 人 記 憶 無 《 3 S i — j è 許 雙 方 得 三 

十六/1時內提出答複。旋由*^亞拉伯代表之 

請求，;^項答镯時限復展延四十八/j時，>i時 

限 屆 滿 吾 人 接 到 一 完 全 否 定 之 答 覆 ， M 

附加之8"種條件，拳實上等於拒絕。 

值 ^ 人 進 行 討 論 之 巴 勒 斯 坦 之 情 勢 

果何如Hi ？ 本 代 表 圑 對 耶 路 撒 冷 向 來 特 刖 

注 f , 而 該 地 撩 勢 尤 其 令 人 痛 i ： 。 數 日 i d 前 

— 或 者 卽 係 昨 日 敍 利 亞 代 表 吿 吾 人 曰 ， 亞 

拉 伯 方 面 對 處 聖 地 向 來 尊 重 ， 本 人 對 其 

所言，信之不疑。 

I t 敍利亞代^所稱者係和平時期狀態， 

ifti吾人今日所處者爲戰時狀態。 

吾人所獲之m報，均一致表矛，謂耶路 

撒'令城破垓之範園與程度，與日俱增。 

論本人適所接狻之琶報，諸君俱巳 

知 , 一 部 份 內 容 ， 余 ^ —部份内容"者，蓋 

因8"電爲法國領爭發來之故。本人已注意一 

« A , 卽 自 五 月 十 四 日 後 停 戰 委 員 會 卽 將 地 

曰趨激^之戰事狀‧*，其礅森建築物與起火 

It形，遂日有所報1*；。今S—醫院起火，明 

曰一修道院被！^後日更有一孤兒院被炸， 

2 J 1 二 十 日 更 有 重 礮 隊 增 援 已 在 該 城 之 礮 

隊。Mane Réparatrice派修道院起火，慈善女 

尼會（Smers of Chanty)旅舍淪爲戰場，法蘭 

西聖母堂旅舍二十二日被通。同日Hadassah 

醤 院 希 伯 來 大 學 及 若 干 阿 米 尼 亞 機 關 ， 均 

爲交戦某方所驊擊。二十三日接獲猶太方面 

之ÎÊ報，稱八處禮拜寺之經卷(Torah Scrolls) 

錢。二十三日法國醫院被炸，同日Marie 

Réparatr ice派修^院苒度起火。二十七日^ 

城 礮 驊 起 ， 今 日 復 有 此 適 經 收 到 之 電 報 。 

本人?tu本代表團代表之資格，同時在 

某 種 限 度 內 ) 安 全 琿 事 會 主 席 資 格 ， 钬 請 

諸位/É f此特殊淸勢，所W然者，蓋非僅因 

爲由耶路撒冷城一切珍品之觀點視之^城情 

勢極端嚴重之故，非僅因爲（如向大會一再 

指明者）耶路撖冷擁有三大宇教彌足珍貴之 

傅統之故，而方因其地實形成全體人類共同 

麼电與文化遺產之一部份也。 

據 J " 所 i È , 吾 人 目 前 似 應 集 中 精 力 耶 

路撒冷。阵上述理由外，尙有其他實際理由， 

澄明菩人對耶路撒冷應當 = 6所行動，請爲 

諸君述之。 

本理事會工作M體之在巴勒斯坦者，惟 

耶路撒冷一地有之。停戰委員會現在該城，雖 

在最初期間其報吿未免^緩，I t近對耶路撒 

冷 之 情 7 已 有 充 分 而 迅 速 之 報 吿 矣 。 

更有逆者，倘能在耶路撒冷完成停戦工 

作，則聯合國節可在巴勒斯坦之一地樹立權 

威，停戰委員會及異日之調解專員可Ai此爲 

起sif，>yL利癀張其行動範圍，至及於全部巴勒 

斯10而後已。 

鏖 述 事 實 ， 據 本 人 判 哳 ， 耶 路 撒 冷 

之局部停戰，决不致招致任何當事國之&責， 

本 人 爲 任 何 一 方 t 不 能 謂 吾 人 之 停 止 耶 路 

撒,合戰1?,有損此利彼之嫌。就事實言,倘最 

p£新閜報導無1^,;^城現+在亞拉伯人手中， 

牛&猶太人手中，而亞拉伯方面似巳有所 J : 

J C Abdullah王昨日 j lÈ入城之一區，再者， 

戰 T Î 重 i l 日*大有變動，耶路撒'含城內之戰 

1 Î 雖 撺 在 進 行 ， 惟 現 在 雙 方 目 檫 ， 在 於 J Î 

̶七 



奪通耶路撒冷之道路。 

是 jyi據本人判哳所及，本人相信倘建立 

耶路撒令一隅之停戰局面，吾人之行動當稱 

公允，不至招致偏袒一方之譏。 

由 述 理 由 ， 更 由 於 適 所 接 獲 之 緊 急 

電報，本人特將上項言論提前於今晚螢表。本 

人：r備有决讒案草集一項，茲提交理事會審 

議，其文如次 

"安全理事會， 

" 鑒 於 本 理 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

H 關 於 停 止 巴 勒 斯 坦 敵 對 行 爲 之 籲 ， 未 受 

遵行， 

" 鑒 此 項 呼 灝 中 曾 促 請 停 戰 委 員 會 與 

關係各方，儘早談判耶路撒/含城之停戰M題， 

並維持其停戰局面， 

"鑒自五月十五日後，耶路撒冷之攻撃 

與森炸猶未終止，致已造成駭人之破壞，且 

破壞之勢與日俱增，爲世界三大宗教所寶貴 

之聖地，代表全體人頹精神與文化遺產之重 

要部分者，倘非已遭破壤，刻巳有遭受破壊 

之虞， 

"命令各圃政府典當局於五月二十九曰 

正午（紐約檫準時間）前停止耶路撒冷之敵 

對行爲， 

决定本决-義案倘經任何一方拒絕，或甓 

方共同拒絕，或倘經接受而不予施行，則鹰 

重行審pi巴勒斯坦之情勢，俾便採行憲章第 

七章規定之辦法。" 

本草案係某P竈章第七章而草成。其中 

含有命令一則。其所規定之理事會行動，雖 

曾招致若干理事國之疑盧，惟此僅係關於耶 

路 撒 冷 一 城 而 巳 ， 對 問 題 之 其 他 方 面 ， 俱 

無影響。 

若干理事圃對*^援用第七章一舉，不無 

疑盧，本人對之完全了解。本人業巳說明何 

JW雖了解其原因，但並不謌爲其合理。 

雖 然 ， 本 A 現 ^ 請 間 前 此 不 欲 援 用 第 七 

窣之同仁，今鑒庐本决叆案之範園有限,及其 

特殊而急迫之目的，曁今日電報所矛之極端 

嚴重局勢，是否願意重新抢計其立場。 

本人將此間題，提請英國代表注意，m 

理 事 會 前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通 & 决 P S 案 時 ， m 

曾 使 决 議 案 中 加 人 關 耶 路 撒 冷 之 一 段 ， 提 

請注盲該地情勢之厳重。 

本 入 力 擬 請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人 " 及 

其他理事國代表，注奮此間題。 

法 圃 代 : ^ 圑 所 提 决 > ； & 案 文 ， 卽 將 

分 發 事 國 。 

本人適得法國颌事發來另一m報， i^âfî 

3i知諸位代表，並婧榴太建國協會代表特別 

注盲。其文如下 

"耶路撒冷猶太軍司令巳通知領事團 r j 

席領事，倘亞拉伯方面繼耱蹿撃舊城内檑太 

鱧拜寺，則猶太方面;《Ê4f%已，方將«撃8" 

^ 聖 地 作 爲 報 & 。 今 日 午 前 停 戰 委 員 會 巳 將 

此事報隹安全理事會矣。" 

fe"戰娄員會之電報本人迄今永接到。 

本人 I 眉始發時，發旨人名軍已無發言 

人。因此本席擬婧教理事會諸代表，吾人應 

依何種程序進行。 

現 有 之 决 案 单 案 中 ， 第 一 爲 蘇 聯 代 表 

團所提者。本席擬將其给付表决，倘蒙4&， 

案卽a括本人適所論述之耶路撒冷特別問 

題在內。倘3案不獲;《fca,本席擬1*教諸位 

應如何表决其他草*，'晋人可先表决英國之 

决 J e * ,或本席適所提出之决 ‧ ‧ t 案，正確言 

之 ， 英 國 之 决 集 係 先 提 出 者 。 

M r GROMYKO (蘇椎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本人擬P唷問《"决扇案是否郎y今日表 

决，因見主席W法國代表資格JW及哥俞比 

亞 代 表 ， 均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有 决 案 ， 故 有 

此問。 

倘 吾 人 今 日 卽 行 * 决 各 决 s i 案 ， 本 人 卽 

擬發表若干耆見，尤W關有英國代表昨曰所 

提 之 决 p i * 爲 然 。 今 日 倘 不 表 决 ， 本 人 擬 俟 

理事會下次會0^時始發表盲見，下次開會，Sff 

在明日。 

主 席 蘇 聯 代 表 是 否 同 實 本 席 所 言 ， 卽 

將 其 决 案 先 付 表 决 ， 俟 现 事 會 5 1 "論英國提 

案時再行陳述其對^案之意見？抑欲卽時陳 

述其奮見耶？ 

M r GROMYKO ( 蘇 維 埃 f f i 會 i 義 j ^ U 國 

聯邦）本人"爲應俟一般； t論完畢後始表決 

各 决 Û 括 ^ 聯 之 决 案 在 内 。 

主 席 目 B i l l t 形 如 是 理 事 會 現 有 兩 個 

决 p i * , 俱 係 關 於 整 個 巴 勒 斯 K l 間 題 者 ， 另 

外 尙 有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之 提 案 ， 案 雖 未 具 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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嫿案之形式，但: r已向理事會提出。本席W 

爲對於各决遘案之審勢O^Wr耍相當 fr i^間， 

且事實上各案多少可 y 合倂計論。 

本 人 所 提 之 决 案 ， 範 園 較 狭 ， 陲 更 較 

=â切，同畤;^案所提者係一新辦法，故若干 

代 表 圑 或 未 能 立 卽 表 亍 , 見 。 本 人 方 願 聞 亞 

拉伯國家與酒太建國協會之反響如何。 

職是之故，本人現居主席地位，自4 能 

擅自决定，免有人成覺其有越"？，軌。此所 

以本席特請理事會指亍膺如何進行。末審^ 

代表願盲表示 f 見否？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

人 W 爲 ， 對 於 耶 路 撒 令 A 去 及 現 f r i t 勢 之 關 

切 ， 當 未 有 逾 於 敝 國 政 / f f 者 。 席 適 曾 稱 ， 

5 1 英 聯 王 國 之 决 案 , 案 對 耶 路 撒 冷 特 別 有 

所 規 定 ， 吾 人 對 地 I t 勢 之 嚴 重 ， 及 其 ^ 

要處置之急追，實關懷之竽。 

法國代表所提之决讒案草案，本人頃適 

見及，本擬表亍若干耆見，睢在目前，本人 

僅 擬 說 明 ， " 個 人 視 之 ， 見 * ^ 間 題 之 急 ^ & ， 

本 人 深 願 予 ; ^ 案 " 相 當 優 先 地 位 。 雖 然 ， 本 

人 要 * 不 今 晚 卽 行 表 决 。 徘 , 則 本 人 卽 

將 處 極 大 之 困 難 地 位 ， 而 對 問 題 恐 無 甚 

助 益 。 但 任 何 方 便 畤 間 一 ~ 1 ^ 明 日 午 前 開 

會 ， 明 日 午 卽 可 — — 倘 主 席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

各理事國，{!爲對:It他二種决1«案草案之一般 

^論應予屮止，而>；]•論法國代表適所提出之 

决議案草*，則本人兹审復言之，本人個人 

並不反對。 

M 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圃 ） 本 人 爲 

如循尋常稃序進行，則荅人所發表之實見可 

W更較恰切。苒者，倘其他各决議案草案均 

依,该項程序處置，卽先表决蘇聯代表之決 

案 草 案 或 可 節 * 時 間 。 

朌*安全现事會所接到之電報後，本 

人Idl爲理事會全體理事阈應均相信，目员I】急 

; f«取確切有效行動。安全理事會在座諸君， 

當無人相信安全W事會無3î確申其依憲章第 

七章规走所賦之權利責任，卽可停止敵劐行 

爲 。 是 " 本 人 對 î f e 聯 之 决 J e 案 草 案 極 表 贊 

同 ， K J t 可 栝 萼 個 問 题 故 也 。 案 4 It 

包括耶路撒冷 a)rG括；>i往ffl路撒令之乂 

耍交;éJfV錢。W此，安全事會應H"先表决 

, 蘇 聯 之 决 案 々 案 ， 此 : r 係 正 當 程 序 。 

M r EL-KHOURI (fj^利亜）土席曾間亞 

拉 伯 國 家 對 其 今 日 關 耶 路 撒 冷 所 提 鼷 案 之 

反響如何。本人欲對此問題，提伊若下涫息。 

本人可苒度向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保 

證，亜拉伯方面决不攻擊或森炸各處聖地。 

蓋此非彼等之本盲。適向理事會宣讀之電報， 

其中所提及之地名，俱係宗教地址，或供慈 

善事業用之建築物。惟自谷電本身及其他方 

面 之 涫 & 視 之 ， 吾 人 得 知 上 述 地 曾 爲 交 戰 

各方據爲庇讒之用，且將其改爲堡蠱，壢之 

作 戰 。 此 所 " 此 等 伊 慈 善 事 業 用 之 建 築 物 ^ 

遭受攻擊者。雙方武装部隊倘均不藏匿其内， 

則孰願攻擊8"該建築物，雙方當俱不願予W 

森炸或攻擊。但余巳言之，衆人皆知各建築 

物曾據作堡墨之用。此種鍺3^ ,雙方俱不時 

有之。彼等W後應使勿再如是。 

主席所提 i«案，旨在侬復耶路撒冷之全 

面和平。吾人俱知各處聖地均在耶路撒冷舊 

城，新城並無聖地。 

適經宣凟之電報屮，曾提及Katamon ！̂ 。 

^蓝不在舊城，而遠在城外。此處爲基督教 

徒 聚 居 之 所 ， 新 城 之 某 督 教 徒 悉 居 此 。 刻 

全體墓督教徒或遭驅遂，或巳逃去，而該區 

之廣大面積，全爲Haganah軍隊據作戰^之 

用，今日之亀報卽巳言之。基督教徒之逃離 

區者，均欲復返故鄉。倘欲作任何解决辦 

法，則應保證此輩人民得W各返原籍，並得 

收 iq其財產。 

對 依 主 席 所 提 樹 立 耶 路 撒 冷 之 和 平 與 

安全，希望之切未有逾*^亞拉伯人者。 tB吾 

人 今 日 對 此 題 ， 殊 不 能 從 事 計 論 ， 亦 不 能 

予JW表决。吾人尙須研究當前淸勢，及擬採 

行 動 之 可 能 後 果 。 們 此 問 題 下 次 安 全 理 事 

會會>^時提出，吾人或更宜*^從事W論焉。 

辛閫於其他决>a案，本人擬俟安全理事 

會對各案進行討論時再行發言。主席倘擬終 

止 之 一 般 計 論 ， 本 人 自 擬 計 論 終 止 B U 

發 表 , 見 。 

M r L6PEZ ( 哥 俞 比 亞 ） 無 論 安 全 理 事 

會决定如何進行，本人均表贊同，但 i r非丄 

席扱桌延長本次會pi時間，則當BU局勢，顯 

如下述。若干代表或^將上席代表法國代表 

團 所 提 案 ， 優 先 地 位 , 1 ^ St論此案外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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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其 他 二 案 ， 方 將 有 進 一 步 之 辫 諭 。 英 國 

代表業已宣稱，謂欲俟明日表决，W便有時 

間從事考盧。另一方面，蘇聯與^利亜代表 

俱明白表亍，謂钬在一般辩論完結前3論各 

該提案。蘇聯代表稱願於明日討論之，惟敍 

利 亞 代 表 則 謂 倘 主 席 意 欲 今 日 結 束 一 般 計 

論，彼擬立時發表其意見。 

是W吾人欲*^目前依正當程序進行，一 

如美圃代表所建議者，當前所可爲者，就本 

人所見，似爲聽取敍利亞代表之陳述，然後 

結束一)^辯論並散會，明日開會時重開一般 

辯输，W聽取蘇聯代表之盲見，及其他任何 

願 意 發 言 者 之 f 見 。 

主 席 哥 * 比 亞 代 表 關 * ^ 程 序 間 題 之 意 

見，本席表示贊同，It蘇聯代表與敍利亞代 

表孰應首先發雪一點，本席尙未確定，因不 

知 蘇 聯 代 表 是 否 首 先 耍 求 發 言 。 , 此 " 外 ， 

本席對哥侖比亞代表之言均表贊同，並將依 

其所表示者進行0 

M 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本人謂倘今日不表决务案，如無人反 

對，本人擬於明日睐述意見。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本 入 , 願 於 

明日陳述意見《 

主 席 糟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請 求 發 言 ， 未 

審其所言者甚長否' 

M r EBAN ( 巴 勒 斯 坦 捎 太 建 國 協 會 ） 本 

人僅擬對法國代表所提决<•§案aft明一點卽 

吾人尙無機會研究其內容是也。3案之賴神 

與 目 的 ， 吾 人 完 全 贊 同 。 吾 人 亦 深 知 其4 切 

性，KÉ對程序方面並無建pi。 

主 席 吾 人 現 可 休 會 ， 而 明 日 午 B Î ， 十 

時三十分繼耩討論。 

M r NisoT (比利時）本人擬婧主席a f t 

明其所提决>»i案草案之盲義。^案是否全羼 

第七章規定， f t中所a含之命令，卽係施行^ 

章之初步否？此卽本人欲請^明之點。 

+ 席 本 席 對 比 利 時 代 表 之 問 題 深 表 感 

謝,因Jt給本席W改正一個錯3^之機會故也。 

本 人 所 提 决 議 案 倒 教 第 二 段 , " 命 令 " 宇 樣 ， 

此僅依第七章之規定始可，而最末一段則iif 

本 決 案 倘 不 見 諸 施 行 ， 則 卽 考 盧 採 取 憲 萆 

第 七 章 規 定 之 辦 法 ， " 應 忖 ^ 地 I t 势 ， 二 者 

之間實有矛盾。 

0 此 本 席 擬 請 諸 位 删 去 " 命 令 " 二 字 ， 而 

jyr提請"二宇代之，此二宇^人已《度用之， 

« ; f " 本 决 ^ 案 係 符 合 第 六 章 之 規 定 者 。 

倘 無 人 請 * 發 言 ， 現 卽 散 會 ， 待 明 日 午 

前再開。 

(午後五時五十五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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